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臺大校長獎施行細則 

 

111 年 7 月 4 日 110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施行細則依本校臺大校長獎設置辦法第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獎勵對象及資格 

學士班二年級至修業年限最高年級之在學學生（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學生），

前一學年未受懲處，且學業表現符合以下任一資格者： 

1)前一學年全班排名前 20% (含，四捨五入)、 

2)前一學年所有修習科目等第皆在 A 以上(含)、 

3)前一學年 GPA 平均 3.9 以上(含，四捨五入)。 

第三條 獎勵名額 

每學年由教務處以本系前一年度十月十五日學士班具正式學籍之非應屆畢

業在學人數百分之二計算（四捨五入至整數，捨去之差額累計至次年度)。

各年級獲獎人數由本系評選委員會決定之，但總獲獎人數不得超出前項獎

勵名額。 

第四條 獎勵方式 

每學年頒獎一次，由本校頒予獲獎者獎狀及發給本系前一學年學雜費全額

相同之獎學金。 

第五條 報名程序及繳交資料內容 

符合第二條任一申請資格之學生，請繳交以下四項申請資料： 

1)系上申請表格。 

2)符合辦法第二條任一資格證明文件。若符合兩項或兩項以上，皆可附上。 

3)推薦信一封。推薦者可以是導師或上一學年任何任課教師。 

4)學習成果報告。學習成果之文件，可為學習成果或作品、前一學年修習某

一門課的深度心得報告、對生化科技或其他學術主題的回顧或創意的詳

述、或任何其他足以展現學習表現的資料。 

第六條 評選程序 

由系主任召集 4 名或以上之校內外評審委員評選之。 

第七條 本系依第三條之名額及第六條之程序評選出獲獎者後，將獲獎名單送教務

處簽請校長同意後公告之。 

第八條 本獎獲獎者於同學年度不得兼領本校傅鐘獎學金。同學年度本獎、海推獎

學金及國際學生助學金僅限領取一種獎助學金，若本獎之獎學金金額高於

海推獎學金或國際學生助學金時，由本獎學金補足差額。 

第九條 本獎獎學金所需經費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他經費支應。 

第十條 本獎獲獎者申請本獎所提供之資料經查證有偽造或不實情事者，本校得撤

銷其獲獎資格、要求其繳回已領取之獎學金，並得依情節追究相關責任。 

第十一條 本施行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施行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教務處備查，並自發布日施行。 


